

補　刊

立法院公報第100卷第83期（總號3935）第404頁第9行「主席：這部分改為修正動議。」之後補附醫療法第五十六條修正動議，內容如下：

醫療法第五十六條修正動議：

第五十六條　　醫療機構應依其提供服務之性質，具備適當之醫療場所及安全設施。

醫療機構對於所屬醫事人員執行直接接觸病人體液或血液之醫療處置時，應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起，五年內按比例逐步完成全面提供安全針具。

動議人：涂醒哲　　徐少萍　　陳節如　　陳　瑩　　田秋堇



